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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[2016]第 159号 

 

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9月 14日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刊登了一篇关于你公司的报道《“内

忧外患”倒逼 ST华泽转型 拟注入优质资产稳定业绩》，文章涉及部

分未披露的重大信息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、独立财务顾问于 2016 年 9

月 20日前就下列问题作出说明，涉及信息披露的请及时进行公告，

涉及虚假报道或误导性报道的请及时进行澄清： 

一、文章提到“ST 华泽已在考虑转型升级、完善产业链以摆脱

产业困境。（1）布局钦州港镍合金新材料项目，预计项目建成后年收

入超百亿元；（2）根据国家创业创新政策，与中科院合作新材料项目，

向高镍三元电池材料转型。同时，青海元石山项目精准扶贫，力促当

地居民创业就业。”请说明上述事项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审议程序的

履行情况，幵就钦州港镍合金新材料项目的基本情况、项目进展情况、

资金投入情况、建成后年收入超百亿元的具体测算方法、是否涉嫌虚

假陈述进行说明。 

二、文章提到“经 ST华泽自查发现，大股东占用资金源于银行

授信，幵非真正占用上市公司资金。关于 14.97亿元的资金数额，ST

华泽亦表示，此金额尚待进一步核实。目前公司已聘请华新会计事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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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对其进行专项审计，预计 9月中旬出具审计报告予以确认。”请结

合你公司 14.97亿元关联方非经常性资金占用、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

情况说明上述陈述是否有误，幵说明你公司关于资金占用专项审计进

展和资金占用整改进展情况。 

三、文章提到“除出让西安昆明路土地筹资，大股东亦拟以持有

的陕西安美居装饰建材连锁有限公司所拥有西安沣惠北路土地 28.59

亩，与国内大型商业地产公司合作商业开发。另转让太白山假日小镇

项目收益权。上述三项土地开发项目共计筹资 15亿元，能有效解决

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。” 

（1）请说明上述事项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审议程序的履行情况。 

（2）请结合你公司出让西安昆明路土地筹资的交易价栺最高不超

过 7200万元的情况，说明上述称述是否属实，上述三项土地开发项

目是否能筹资 15亿元，幵请详细说明上述三项土地开发项目实现筹

资 15亿元以解决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的具体途径。 

四、文章提到“大股东将转让广西华汇新材料有限公司(以下简

称广西华汇)部分股权，将资产评估作价注入 ST华泽；转让控股的华

江矿业公司部分股权，目前正与国内大型矿冶企业洽谈合作意向，预

计年内完成。”你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了《关于继续

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》，该议案未获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，因此你公司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即拟以现金购

买或以应收账款、预付账款等资产置换星王集团持有的广西华汇的股

权、实际控制人正在进行的地产项目收益权或股权，幵承诺六个月内

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另外，你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辉、王涛、

王应虎旗下的资产均被司法冻结，包括其所持有的广西华汇和华江矿



3 

 

业公司的股权。请结合上述事项说明将广西华汇注入上市公司和转让

华江矿业公司部分股权的可行性，相关报道是否属实。 

五、请你公司自查本次接受媒体采访的时间、地点、人员和过程，

核实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违反《股票上

市规则》第 2.1条、第 2.14条，以及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

第 5.1.5条、第 5.1.9条、第 5.1.10条、第 5.1.12条、第 5.1.14条、第

5.1.15条、第 5.1.16条和第 5.1.18条规定的情形。我部提醒你公司及

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他公共媒体发布重大信息的时间不得先于

指定媒体，在指定媒体上公告之前不得以新闻发布或者答记者问等任

何其他方式透露、泄漏未公开重大信息。你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

理人员应当遵守幵促使公司遵守前述规定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严栺遵守《证

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

公平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6年 9月 14日 

 


